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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1月 2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建議委任專責委員會  
調查有關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停止廣播服務的事宜  

 
 
目的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建議
立法會委任專責委員會，調查有關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 (下稱
"DBC")停止廣播服務的事宜。本文件旨在尋求內務委員會支持
上述建議。  
 
 
背景 

 

2.  2011年 3月，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向DBC、新城廣播
有限公司和鳳凰優悅廣播有限公司發出聲音廣播牌照，提供數

碼聲音廣播服務。DBC的聲音廣播牌照要求該公司在正式啓播
後，須提供 7條每日 24小時廣播的頻道 (包括 1條 "大聲台 "頻道、1
條少數族裔頻道和兩條純音樂頻道；其餘 3條頻道則可用作新聞
財經頻道、悠閒生活頻道、社區頻道或音樂頻道 )。  
 
3.  DBC在 2011年 8月開始試播。然而，媒體在 2012年 7月底
開始報道，DBC的股東之間無法就向該公司進一步注資或轉讓
股權一事達致共識。儘管出現意見分歧的情況，DBC在 2012年
8月底通知通訊事務管理局 (下稱 "通訊局 ")，表示該公司將按牌
照要求在 2012年 9月 21日正式啟播全部 7條頻道。DBC在 2012年
9月初向通訊局繳交為數約 380萬元的年度牌照費，並在 2012年
9月 21日正式啟播全部 7條頻道。  
 
4.  通訊事務管理局辦公室 (下稱 "通訊辦 ")於 2012年 10月
10日接獲DBC的書面通知，表示該電台的廣播服務於當日晚上
8時後停止運作。通訊辦在 2012年 10月 12日下午接獲DBC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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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0月 15日恢復廣播的書面通知，而有關服務亦在 2012年
10月 15日早上 7時恢復。由 2012年 10月10日起，通訊辦向DBC及
其臨時接管人 (德勤會計師行 )共發出 7封函件，要求該公司交代
停止運作事件的詳情，並提醒該公司需遵守牌照條款和《電訊

條例》 (第 106章 )的法例規定。通訊辦亦邀請DBC就其早前的停
播可能違反牌照的規定，向通訊局作出申述。  
 
5.  由 2012年 10月 21日約晚上 11時起，DBC的廣播服務只餘
下音樂的播放。通訊辦在 2012年 10月 22日去信臨時接管人，重
申牌照條款中有關DBC播放頻道的規定，並要求對方提供更多
有關 DBC廣播服務的詳情，以確定該公司履行牌照條款的情
況。臨時接管人在 2012年 10月 25日的覆函中提出申請，請求通
訊辦同意讓DBC由 2012年 10月 21日起的 60天，在其各個頻道廣
播音樂或重播節目，以便DBC有時間解決資金的問題。通訊辦
表示，通訊局會在短期之內考慮該項申請。  
 
6.  事務委員會在 2012年 10月 26日舉行特別會議，跟進有關
DBC停止廣播服務的事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通訊辦的代
表，以及DBC的代表 (包括創辦人／台長鄭經翰先生、行政總裁
何國輝先生及 "爭取DBC復播運動行動委員會 "的代表 )出席會
議。事務委員會亦曾邀請DBC董事局主席黃楚標先生和DBC管
理委員會成員李國章教授，但兩人未有出席會議，他們所提出

的原因是當時不在香港。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7.  在 2012年 10月 26日的特別會議上，事務委員會察悉，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在DBC要求下，曾於 2012年 9月 26日就該公
司的營運情況 (包括股東之間就進一步投資方面的分歧 )與其管
理層會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已向DBC的管理層清楚說明
政府不適宜干預廣播公司的內部運作，亦不宜擔當商業調解員

的角色以調解私人公司股東之間的分歧。香港的廣播規管制度

向來尊重持牌機構的獨立運作及編輯自主。自行妥善處理內部

事務是持牌機構的責任。儘管如此，通訊局作為法定規管機構，

一直留意DBC的事態發展，監察該公司有否遵從牌照條款和《電
訊條例》訂明的法例規定，並依法採取跟進行動。  
 
8.  考慮到 2012年 10月 20日在網上流傳據稱是DBC會議的
聲音紀錄，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認為表面證據顯示，部分主要

股東決定不再向DBC作進一步投資，是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
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下稱 "中聯辦 ")政治干預的結果。這些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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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政府當局只把此事當作DBC的內部事宜看待，亦不滿政府
當局以DBC的主要股東之間的糾紛為藉口而拒絕評論此事。  
 
9.  在上述會議上，鄭經翰先生亦表示，他受高等法院 2012
年 9月 27日發出的一項禁制令所約束而不准披露有關DBC的業
務詳情。  
 
10.  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認為，公眾廣泛關注DBC停止廣播
服務一事，是因為言論自由受到威脅。DBC的員工固然失去工
作，廣大聽眾亦被剝奪了一個媒體的選擇。調查DBC停止廣播
服務的原因是符合公眾利益的做法。  
 
11.  亦有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認為有關政治干預的傳言純

屬揣測，因為DBC不但獲准在 2011年 8月試播聲音廣播服務，而
且在批評政府方面亦未受到限制。這些委員亦關注到，立法會

就有關DBC停止廣播服務的事宜展開調查會對DBC的主要股東
之間任何尚待審理的法律訴訟造成妨害。  
 
委任專責委員會的建議  
 
12.  陳偉業議員就立法會委任專責委員會調查有關DBC停
止廣播服務的事宜，動議一項議案。議案的措詞載列於附錄。  
 
13.  事務委員會委員察悉，事務委員會如決定建議委任專責

委員會進行調查，並授權該專責委員會行使《立法會 (權力及特
權 )條例》(第 382章 )所賦予的權力以進行調查，便應向內務委員
會提交一份文件。  
 
14.  根據《議事規則》第78條，立法會可委任一個或多個專
責委員會，以研究立法會交付該委員會的事宜或法案。立法會

主席須考慮內務委員會的建議，決定每個專責委員會的委員人

數，並任命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及委員。《議事規則》第 80(b)
條規定，獲立法會授權的專責委員會在行使職權時，如有需要，

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
權 )條例》第 14(1)條，如任何人被合法地命令到立法會或任何委
員會席前作證或出示任何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該人在作

證或披露任何通訊或出示任何上述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方

面，須享有權利或特權，與他在法院所享有的權利或特權相同。 
 
15.  事務委員會把陳偉業議員的議案付諸表決。 9名委員表
決贊成議案，8名委員表決反對議案，該議案獲事務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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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事務委員會同意把立法會委任專責委員會的建議提交

內務委員會考慮。  
 
 

徵詢意見 

 
17.  謹請內務委員會支持上文第 16段所載述的事務委員會
的建議。  
 
18.  按照過往的做法，事務委員會提出委任專責委員會就有

關DBC停止廣播服務的事宜展開調查的建議如獲內務委員會支
持，內務委員會可委任一個小組委員會，負責制訂擬議的職權

範圍及其他相關事宜，例如工作時間表、委員會的人數、擬議

成員組合等，供內務委員會進一步考慮。倘若委任專責委員會

的議案獲內務委員會通過，上述小組委員會主席將於立法會會

議席上動議該項議案。議案如獲得通過，立法會主席會因應內

務委員會的建議，委任專責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2年 11月 1日  
 
 
 



附錄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在 2012年 10月 26日特別會議上由陳偉業議員提出並獲得通過的  

"有關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停止廣播服務的事宜"的議案  
 
本委員會要求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就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

司停播事宜展開調查，該委員會的職責如下：  
 
（一）  調查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董事停止注資的原因；  

 
（二）  調查中聯辦有否政治干預令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停播； 

 
（三）  調查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董事拒絕轉讓股份的原因；  

 
（四）  調查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董事是否基於中聯辦的施壓

或其他的政治因素而停止向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注資。 
 
 
 


